《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

管理实施办法》起草说明
一、所属领域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属于商务行业管理领域。

二、文件性质

《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规范性文件。

三、修订背景

为规范预付卡市场，优化首都营商环境，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2021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发行预付卡超过一定数量、金额规模，应当将名称、经营场所自有或者租赁、租期等信息准确、完整的向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具体规模、备案要求，由市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第二十二条规定，本市建立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实行资金存管的行业、纳入存管管理的经营者范围计算、资金存管的要求、资金支取方式等的具体办法，由市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依据上述规定，市商务局结合工作实际，将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零售业、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的预付卡发行经营者列为管理对象，研究制定《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对经营者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存管做出了具体规定，并于2023年9月印发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部分经营者刻意规避“预收资金余额达50万元”的备案要求，未被纳入备案管理范围，导致其发卡量大、发卡行为难以及时发现，预付资金缺乏监管，形成监管盲区。因闭店转让等引发的投诉纠纷频发高发，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给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市场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为全面加强我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规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存管行为，针对我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市场发展现状，拟对《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完善。此次修订的核心内容是降低备案门槛和下调预收资金存管比例，形成《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四、政策内容

《实施办法》共分为四章十六条。该办法对先前发布的《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2023年9月1日印发）中的六项条款进行了修订。
（一）总则内容
本章未做修改。主要包括管辖范围、行业分类、职责分工和预收资金及余额概念四部分内容。
（二）备案内容
本章主要包括强制性备案规模、备案材料及流程、备案变更及注销三部分内容。

其中，修改部分为：第四条中原备案资金由50万元下调20万元。明确预收资金余额达20万元规模的经营者，应当向各区商务部门进行备案，此备案为强制性备案。未超过上述金额规模的经营者，可以自主备案；第五条提交备案资料中新增营业场所房屋租赁合同（营业场所为自有产权的，提供产权证明）；第六条中各区商务部门对资料进行确认时间由3个工作日延长为5个工作日；第七条中各区商务部门办理备案信息变更时间由3个工作日延长为5个工作日；第八条中各区商务部门办理备案号注销时间由3个工作日延长为5个工作日。
预收资金存管内容

本章主要包括资金存管、资金存管比例和季度信息填报三部分内容。
其中，修改部分为：第九条中明确预收资金余额达20万元的应当实施存管，未超过上述金额规模的可无需存管。备案经营者接受管理的预收资金由不低于上季度末预付卡预收资金余额的40%下调为20%。备案经营者符合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或规模发卡企业认定标准的，其存管资金比例依照该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执行。存管银行根据备案经营者申请即时拨付改为及时拨付；第十一条中各区商务部门信息核对时间由3个工作日延长为5个工作日。
附则内容
本章未作修改。主要包括行政检查、行业自律和信用监管三部分内容。


